附件
《深圳经济特区特种设备安全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社会公众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表
	序号
	条文

编号
	反馈意见
	采纳

意见
	理由说明

	1
	第三章 特种设备的使用
	使用单位应每年制定特种设备维护费用的预算，预算费用应专款专用。
	不采纳。
	法律法规的制定应当遵循必要性与合法性的原则。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要求使用单位对特种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且未对其费用预算及款项使用方式作出具体限制。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内部财务预算与款项使用安排，属于企业自主经营管理事务，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不应通过法律法规进行过度干预，否则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及灵活性。

	2
	\
	不得以牺牲特种设备制造、安装、维护质量为前提进行价格竞争。
	不采纳。
	《深圳经济特区特种设备安全条例》已对特种设备生产、制造、安装、维护等单位要求其遵守安全技术规范。同时，特种设备行业本身具有严格的监管和许可制度，相关单位在取得资质和开展业务时，必须符合一系列质量与安全标准，以保障特种设备的质量安全。市场行为应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在价格竞争过程中，企业会基于自身成本、利润及市场情况等综合因素进行决策，而特种设备的质量保障更多依赖于严格的监管体系、技术规范以及企业的自律与市场淘汰机制，不宜在条例中对价格竞争与质量保障的关联进行此般原则性、笼统性的限制。

	3
	第二十八条
	授权的安全评估机构，评估报告必须详细、客观、真实、公平公正的反映出现场设备存在的问题，每条问题应符合现行法规、规范要求，应从专业角度给出详细的建议措施。
	不采纳。
	《深圳经济特区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第二十八条已明确评估机构需对评估结论负责，评估报告应基于现场实际情况与相关法规规范，客观真实反映问题并给出专业建议，这是评估机构应尽之责，无需在本条例中重复强调及细化。

	4
	第二十五条
	按照74号令（使用单位主体责任）维护单位作业人员发现特种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时，应立即停止该设备使用并告知使用单位相关人员，使用单位相关人员应配合维保单位消除隐患后方可将特种设备投入使用。
	不采纳。
	《深圳经济特区电梯使用安全若干规定》第八条，已明确使用单位需履行消除隐患的义务并设定了相应罚则。在《深圳经济特区特种设备安全条例》中重复规定相同内容，不仅会造成法律条文的冗余，而且可能引发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和混淆。因此，基于现行法规已有的规定和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无需在本条例中再次强调相关内容。

	5
	
	制造、维护单位不得使用软硬件的形式实施技术性垄断。
	不采纳。
	《深圳经济特区电梯使用安全若干规定》第十七条，已要求电梯制造单位或者销售单位不得对其制造、销售的电梯设置限制电梯正常使用或者维护保养的装置、程序。该条款已涵盖禁止通过软硬件实施技术性垄断的相关要求。在《深圳经济特区特种设备安全条例》中重复规定相同内容，不仅会造成法律条文的冗余，而且可能引发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和混淆。因此，基于现行法规已有的规定和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无需在本条例中再次强调相关内容。

	6
	第二十七条
	电梯困人应在30分钟内赶到现象，不应该分高低层，因为15分钟让一个专业人员到场是不现实的，除非驻场。
	不采纳。
	超高层建筑电梯运行时间长、井道环境复杂，乘客被困时易引发恐慌、缺氧等次生危害。缩短救援时间可最大限度降低人身伤害风险。深圳作为超高层建筑密集的特大城市，需通过更严格标准引领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创新。

	7
	第二十七条
	50台以上的电梯提供驻场的场所应是正常的居住场所，不得提供地下室、避难层、楼顶为驻场居住场所。
	不采纳。
	特种设备的驻场人员工作场所安排，应属于电梯使用单位与维护保养单位根据实际需求协商约定的合同事项，不宜在法律中进行规制。

	8
	第二十五条
	电梯钥匙安全管理员可以使用是存在问题的，现在大部分安全管理员不具备使用三角钥匙开启层门的条件，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和救援的及时性，建议由安装、维护经验的作业人员补充到安全管理队伍中来。
	不采纳。
	本条款保管和使用的专用钥匙，不仅是指三角钥匙，而且包括其他钥匙，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可以使用其他无需资质要求的钥匙。

	9
	第三十五条
	存在饮酒、服药、疲倦、恐高、个人防护不到位等情形作业人员不得进入作业现场。
	不采纳。
	《深圳经济特区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已明确规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需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依法依规作业。该规定涵盖了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保持良好身体和精神状态的要求，能够有效避免存在饮酒、服药、疲倦、恐高、个人防护不到位等不安全情形的作业人员进入作业现场。若在条例中对上述情形进行逐一列举和细化规定，不仅会造成法律条文的冗长和繁琐，而且可能因列举不全而引发新的问题。同时，这也属于作业单位内部管理和安全教育的范畴，应由作业单位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来具体落实，法律层面无需过度细化。

	10
	第三十五条
	未经理论和实际操作内部培训考核合格具备独立作业的人员不得独立进行维修作业。
	不采纳。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需按国家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且未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从业资格设置其他限制条件。若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额外增加限制性要求，属于突破性规定，与上位法不符。

	11
	第三十五条
	未按照制造单位工艺或现行规范进行实际操作培训且考核合格具备作业条件的作业人员，不得对安全部件进行维修、调整、试验。
	不采纳。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需按国家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且未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从业资格设置其他限制条件。若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额外增加限制性要求，属于突破性规定，与上位法不符。

	12
	第十七条
	与《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保持一致，修改为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办理使用登记
	不采纳。
	第十七条规定是特区立法变通权的体现，有利于监管部门对特种设备的使用进行监管。

	13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建议修改，此条中经制造单位安全评估于《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达到使用年限可以继续使用的，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通过检验或者安全评估……”有出入。查《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1-2016）》，其中7.1.7“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压力容器，如果要继续使用，使用单位应当委托有检验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参照定期检验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检验，必要时进行安全评估，经过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办理使用登记证书变更……”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及“固容规”，无须原制造单位评估，且有些原制造单位可能已不存在，须修订。
	不采纳。
	1.本条例第二十二条中规定的特种设备报废情形，对于压力容器、客运索道及大型游乐设施的处理方式，与《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并无冲突。其中压力容器和客运索道依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执行即可，未要求其需经安全评估后才能延期使用；              2.对于存在原制造单位不存在的情况，可以适用《广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制造单位已不存在或者使用管理人不认可制造单位评估结论的应当，约请具有相应资质的制造单位、检验机构或者承保该大型游乐设施公众责任保险的保险人组织评估。” 该规定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明确的途径和方法，能够有效应对原制造单位不存在时的评估需求。因此，无需对本条例进行修订。




